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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跨区域经营瓶装燃气治理行动方案 

 
为有效打击全市瓶装燃气跨区域经营行为，加强瓶装燃

气安全管控，规范市场经营秩序，推进瓶装燃气行业健康有

序发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深入贯彻落实浙江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六部门联合下

发的《浙江省跨区域经营瓶装燃气治理行动方案》和《绍兴

市安全生产三年行动计划》等工作要求，严格执行浙江建设

厅等八部门有关瓶装燃气经营管控的实施意见，本着政府有

为、市场有效的原则，按照“先市内、后市外，先打击、后

规范”的实施路径，有效打击我市跨区域经营瓶装燃气行为，

规范市场经营秩序，建立长效管控机制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

的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明确跨区域经营行为界定范围 

跨区域经营瓶装燃气主要包括：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将瓶

装燃气销售至燃气经营许可证规定范围以外的行政区域；瓶

装燃气经营企业或个人在未取得当地燃气经营许可情况下

销售瓶装燃气；瓶装燃气经营企业为经营许可行政区域以外

人员提供钢瓶充装服务等。 

三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开展集中整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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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21 年 2 月起，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3 个月的跨区域

经营集中整治工作，各部门共同协作，以蹲点值守、举报奖

励、跟踪调查、末端用户倒查等方式，广泛发现跨区域经营

案件，展开线索深挖，重点打击协同作案、团伙作案。做好

钢瓶来源地、流向地办案的信息共享，一案双查，由钢瓶流

向地牵头案件办理，由钢瓶来源地、充装地负责违法经营行

为的调查取证。（燃气主管部门牵头，各有关职能部门配合） 

（二）固化管控制度 

1.规范企业运行。在 2021 年 4 月底前，督促各瓶装燃气

经营企业强化实名制管理，在充装、销售、运输、使用各环

节录入用户及从业人员信息，确保流向清晰可追溯；加强源

头管控，督促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在 2021 年 6 月底前于充装台

位置加装监控储存时长不少于 90 天的高清摄像头，全面更换

智能识别充枪等。（燃气主管部门、公安部门依职能负责） 

2.强化气瓶监管。实施气瓶固定充装制度，督促瓶装燃

气充装单位及时办理本单位充装气瓶的使用登记，健全充装

前后的气瓶安全检查、记录制度，严格落实气瓶定期检验要

求；加强气瓶信息化监管，推动充装单位在 2021 年底前建立

本单位气瓶充装信息平台，并纳入绍兴市公用事业监管平台，

确保本单位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基本信息、充装介质、充装

日期、充装人员以及气瓶检验情况等信息清晰可追溯；严查

气瓶充装量超过国家标准允许情况，严厉打击充装单位充装

非自有气瓶（未在本单位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）、超期未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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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瓶、检验不合格气瓶、报废气瓶、改造翻新气瓶，以及检

验单位缺项、漏项检验等违法违规行为。（市场监管部门、

燃气主管部门依职能负责） 

3.加强卸液、运输和配送管理。规范瓶装燃气运输。瓶

装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资质

的企业承运瓶装燃气并提交燃气托运清单，在运输业务委托

或公开招标时，应当建立托运或招标机制，优选合规危险货

物道路运输企业。瓶装燃气充装单位应当实施槽罐车车辆、

人员、罐体、运单和货物查验制度并建立台账，严格落实槽

罐车进出场站“五必查”工作，检查驾驶员“安全码”，查

验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装、卸液。承运瓶装燃气危险货物运

输企业应当按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可的经营范围承运并

核对托运清单，不得超范围或不按规定从事运输。合理设定

运输专用线路。按照确保安全、服务发展、适度集中、便于

管理的原则，科学设置气瓶运输车辆路线，明确禁限行区域。

深化气瓶配送“最后一公里”监管。督促燃气企业加强对配

送人员的管理，2021 年 5 月底前，全面实行定点定人的送气

入户制度，必须由企业所雇佣职工配送气瓶。明确非机动车

上路标准。从规范配送过程、减少事故等方面考虑，研究对

电动车、三轮车的准行标准。（交通运输部门、公安部门、

燃气主管部门依职能负责） 

4.强化依法办案。依《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》《浙江省实

施<反恐怖主义法>办法》《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等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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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规，从非法经营、恶意竞争、垄断经营、未落实瓶装燃

气销售实名制、违法运输、非法充装等角度切入，按照“特

别法优于普通法”“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”“重法优于轻法”

的原则从重进行处罚。对构成非法经营或扰乱公共治安的，

一律移交公安部门查处。（公安部门牵头，各有关职能部门

依要求做好案件办理） 

（三）健全价格监审机制 

1.做好价格公开。加强价格监测数据发布工作，2021 年

2 月底前，建立信息发布平台，及时向社会发布瓶装燃气价

格监测信息。省级部门负责定期公布省内主要气源生产企业

的出厂价格，11 个设区市和 15 个定点监测县的瓶装燃气供

应站零售价格监测数据，全省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平均零售价

格；对售价高于或低于全省平均零售价格 20 元的瓶装燃气经

营企业开展成本调查，必要时公布成本信息；市级部门负责

定期公布区、县（市）瓶装燃气供应站零售价格监测数据。

（发改部门负责） 

2.深化市场监管。规范价格公示制度，督促瓶装燃气经

营企业建立内部价格管理和成本核算制度，在经营场所醒目

位置做好明码标价，并通过报刊、互联网等多种媒体渠道向

外公布。2021 年 3 月底前，对瓶装燃气经营企业违法行为的

处罚信息录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构建“一处失信，处处受

限”的信用惩戒机制，增加违法成本，促使瓶装燃气经营企

业诚实守信合法经营；不断强化瓶装燃气市场巡查和检查，



 

- 7 - 
 

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和不按规定明码标价，相互串通、哄抬价

格、价格欺诈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。（燃气主

管部门负责，各有关部门根据职责落实） 

3.加强行业自律。督促各地燃气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，

通过发布行业服务规范标准、加强价格政策宣传等途径，引

导瓶装燃气经营企业依法诚信经营。（燃气主管部门负责） 

四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集中整治阶段。（2021 年 2 月-2021 年 3 月底）各

区、县（市）由燃气主管部门牵头建立跨区域经营整治工作

联系会议机制，制订联合整治方案，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，

并建立工作台账；各地燃气主管、政法委、综合执法、发改、

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为成员单位，每月召开一

次工作会议，通报工作推进情况，研究下一步工作计划，同

时成立联合整治小组，每月组织不少于 2 次联合执法。整治

期间，由各区、县（市）燃气主管部门填写《跨区域经营瓶

装燃气治理行动推进情况登记表》（附件），于每月 25 日前报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，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汇总后，月末报省

建设厅。 

（二）固化管控阶段。（2021 年 4 月-2021 年 12 月底）

按时间节点要求落实各项瓶装燃气企业运行管理监管措施，

建立“源头管控、过程控制、多地协同、属地执法”的瓶装

燃气经营企业运行监管机制，各地燃气主管部门要在 2021

年 11 月底前汇总各项任务落实情况，以书面形式报市综合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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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执法局。

（三）长效管控阶段。（2022 年 1 月-2022 年 6 月底）巩

固前一阶段跨区域经营治理工作成果，持续在企业规范化运

行、燃气市场秩序管理、价格机制等方面发力，形成部门各

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积极与周边地市，区、县（市）

对接打通跨市办案通道，彻底消除存在于我市的瓶装燃气跨

区域经营行为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跨区域经营瓶装燃气行为安全隐

患大、事故后果严重、扰乱燃气经营市场秩序，影响人民群

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各地要提高工作站位，将打击跨区域经

营瓶装燃气行为作为重点工作来抓。跨区域经营瓶装燃气整

治将作为“平安建设”重要内容，并纳入对各地的平安考核。

（二）加快工作推进。各地要定期对本地存在的跨区域

经营现象及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研判，建立长效管控机制，

加快工作推进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市执法局将会同市级相关部

门不定期对各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察和考核通报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教育。各地要加强对基层管理、执法人

员的教育培训，重点提升法律知识、执法程序、案件办理等

方面素养；通过安全讲座、普法活动等形式，以大量事实案

例广泛向人民群众宣传跨区域购买、售卖瓶装燃气的危害性

与安全隐患的严重性。各瓶装燃气企业要落实好主体责任，

通过传单、短信、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做好用户用气安全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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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。 

联系人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：王建强  

    联系电话：0575-85736596 

        市委政法委:何龙  

    联系电话：0575-85728366 

        市发改委：郑盈   

    联系电话：0575-85224872 

        市公安局：毕伟明  

    联系电话：0575-88582130 

        市交通运输局：张忠成 

    联系电话：0575-88265156 

        市市场监管局：胡锋 

    联系电话：0575-85553199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建设厅，市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府办，市政协办。 

绍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      2021 年 2 月 7日印发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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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区域经营瓶装燃气治理行动推进情况 

登记表 
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填报单位： 

区、县

（市） 

出动检查

人员（人

次） 

开展联

合执法

次数 

查处跨区域经营违法案件情况 

违法案

件数量 

处罚 

金额 

扣押钢

瓶数量 

处罚 

金额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计       

  由各地燃气主管部门牵头汇总公安、市场监管、交通运输等部门

情况，其中整治期间每月 25号前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。 

  联系人：钱城 0575-85127881，13336828031 

      周焕 0575-85206056，18358509300 


